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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财改厅

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

内财行规〔2019〕 12号

文件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妇女联合会美于印发

《内蒙古自治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盟市财政局、妇女联合会,满洲里、二连浩特市财政局、

妇女联合会:

为规范和加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,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,推动我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,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 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》、 《内蒙古自

治区对下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》(内政办发〔2016〕 134号)等

有关规定,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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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

2019年5月16日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19年5月16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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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,捉高资金使

用的效益,推动我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预算法》、 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》、 《内蒙古自治区对下转移

支付笛理办法》 (内政办发〔2016〕 134号)等有关法律、法规,

结合我区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自治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(以

下简称“专项资金”),是指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,专项用于支持

和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,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资金。

第三条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要遵循突出重点、注重绩效、

公开透明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四条自治区财政厅主要履行以下职责‥

(一)会同自治区妇联制定和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;

(二)审核自治区妇联上报专项资金预算申请、绩效目标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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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下达专项资金;

(三)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,督促和指导自

治区妇联开展专项资金的绩效跟踪监控和绩效评价,必要时,对

专项资金开展财政绩效再评价,并做好评价结果运用。

第五条自治区妇联主要履行以下职责‥

(一)负责审核自治区妇联各部门及各盟市妇联的申报

项目及绩效目标,捉出专项资金分配方案;

(二)负责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。

第六条各盟市、旗县财政部门主要履行以下职责‥

(一)会同同级妇联部门及时划拔转移支付资金;

(二)监督管理资金使用情况。

第七条各盟市旗县妇联主要履行以下职责‥

(一)负责纽织同级的项目申报、预审等工作;

(二)负责实施项目全过程的监督检查,参与项目验收。各

盟市妇联应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和预算编制工作;在项目执

行过程中帮助指导旗县;在项目执行完毕后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

评估,将结果上报自治区妇联。

第三章 使用范围

第八条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解决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及维护妇

女儿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支出,包括以下使用范围: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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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用于自冶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重点工作,主要包括‥

开展各类各级妇女培训,妇女扶贫攻坚及妇女创业就业发展,妇

女联谊统战,妇女儿童发展规划项目,家庭教育建设项目等支出;

(二)用于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的支出;

(三)用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,建设“妇女之家”的支出;

(四)用于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项目和宣传项目支出,

创新妇联网络和新媒体项目支出;

(五)自治区党委、政府确定的其他妇女儿童相关的项目支

出。

第四章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

第九条专项资金按因素法分配,主要参考全区妇女人口分

布情况,项目的示范性、带动性等因素。每年分配资金选择的因

素和权重,可根据年度重点工作情况适1当调整。

第十条自治区妇联于每年7月开始研究下一年度妇联工作

专项资金安排计划,..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,

结合我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遇到的重点、难点问题,适时调整

专项资金的重点领域,明确专项资金扶持重点方向。

第十一条自治区妇联于每年预算一上时将资金分配方案报

自治区财政厅。

第十二条自治区财政厅根据自治区妇联提交的专项资金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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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方案,编制专项资金年度预算,于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

准自治区预算后60天内,将当年预算下达盟市财政部门,同时

抄迭自治区妇联。

盟市财政部门接到专项转移支付后,应当会同本级妇联,及

时下达专项资金,专项资金拨付管理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 绩效评价和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各级妇联组织和财政部门应对专项资金开展绩效

管理工作,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,并做

好结果运用相关工作,评价结果应作为专项资金安排的重要参考

依据。

第十四条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妇联组织加强专项资

金监督检查工作,保障专项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。对专项资金的

管理和使用工作中,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,以及其他滥用

职权、玩忽职守、狗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,按照有关规定追.

究相应责任。

第十五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三十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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